	國立中正大學環安中心 實驗室安全衛生管理檢查表
為避免實驗室發生生命、身體、財產上之災害及符合法規要求，已告知實驗室人員應予改善事項，內容供系所人員協助改善及老師查看結果

	實驗室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實驗室管理人或現場受檢人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系所管理人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環安中心檢查人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實驗室負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檢查時間：
受檢單位：□化生系□化工系□生醫系□物理系□地環系□機械系□心理系

	屬 性
	檢查項目
	檢 查 結 果

	
	
	合格
	部分符合
	未執行應予改善
	不適用

	表格管理
	1.門口應張貼中正大學緊急應變聯絡圖及該各實驗室屬性之必須圖案(如輻射危害場所，生物危害場所，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場所)。
	
	
	
	

	
	2.實施各類自動檢查並紀錄保存(局部排氣裝置（排煙櫃）、緊急沖淋、第二種壓力容器、高壓氣體鋼瓶、冷凍設備(冰箱)、個人防護具、實驗室每週及月、半年、每年檢查檢點紀錄表)。
	
	
	
	

	化學品管理
	1.購買危害性化學品及毒性及關注性化學品時應跟廠商索取安全資料表SDS，影本置於儲存櫃附近，並定期更新(3年)，化學品依其相容性分類存放(參考SDS及化學品不相容表)，固、液態分離，大瓶、液態放置下層；液態化學藥品底部應置盛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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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定期盤點實驗室化學藥品，並製備化學品清單(存量清冊)及危害性化學品清單              【藥品如有中文名稱加註中文】；已實施危害性化學品分級管理制度(CCB工具)下載Word並列印表單保存3年。
	
	
	
	

	
	3.大於100ml容器，若盛裝化學品應GHS規定之標示辦理。 
	
	
	
	

	
	4.有機溶劑實驗應備活性碳口罩(請依SDS建議，適用活性碳或防毒面具)。
	
	
	
	

	
	5.存放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的儲櫃應有貯存場所標示且有清楚的危險警告標誌
	
	
	
	

	
	6藥品櫃內毒性及關注化學品應單獨且分區貯放並上鎖妥善管理。
	
	
	
	

	
	7.備有毒性及關注化學品運作記錄表並記錄完整且與化學品管理系統貯存量相符合。
	
	
	
	

	氣體鋼瓶

安全管理
	1.高壓氣體容器應標明所裝氣體之品名，並確認其保存期限(檢查合格證)。
	
	
	
	

	
	2.貯存周圍二公尺內不得放置有煙火及著火性、引火性物品。
	
	
	
	

	
	3.可燃性氣體、有毒性氣體及氧氣之鋼瓶，應分開貯存。
	
	
	
	

	
	4.空瓶與實瓶分開存放，並安穩置放、裝妥護蓋及採取防止傾倒(鎖鏈固定於牆壁或設鋼瓶架)等防護措施。
	
	
	
	

	
	5.容器應保持在攝氏四十度以下。
	
	
	
	

	
	6.鋼瓶應全數加以固定，控制筏（開關工具）不可放置於鋼瓶上，壓力錶需標示最大使用壓力。
	
	
	
	

	電器安全管理
	1.電線開關已絕緣防護；儀器設備是否有接地。
	
	
	
	

	
	2.配電箱已加裝中隔版，並標明連結之儀器設備或地點。
	
	
	
	

	
	3.電器設備裝置於潮濕場所（尤其如製水機、洗手台等）之電路，應實施感電危害預防措施(例如插座置於高處並加裝漏電斷路器)
	
	
	
	

	
	4.研究室電器設備(飲水機、電腦)及延長線檢查(應具有商品檢驗標識)，且無老舊劣化、變形，使用中插頭有確實插入插座；應定期清潔電器插座及插頭灰塵、毛髮等，注意插座有無燒焦現象。
	
	
	
	

	
	5.對於高耗電量之電器切勿共用同一組延長線或在串聯之多組延長線中使用。
	
	
	
	

	屬性
	查核項目
	檢 查 結 果

	
	
	合格
	部分符合
	未執行應予改善
	不適用

	機械設備

安全管理
	1.104年01月01日後 , 購入之特定機械設備是否有安全標示或驗證合格標章。
	
	
	
	

	
	2.是否依法進行自動檢查或自動檢點，具安全防護且功能正常。
	
	
	
	

	
	3.各種機械設備是否訂定『操作之標準作業程序(SOP)』，並張貼於顯明易見處。
	
	
	
	

	
	4.烘箱應有警告標誌，旋轉刃具作業應有禁止戴手套標誌。
	
	
	
	

	設施安全管理

	1.通風是否良好、是否有異味；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有機溶劑、揮發性藥品等化學品是否儲存於具抽風或通風功能之櫥櫃或藥櫃且為不燃材質。
	
	
	
	

	
	2.各實驗室出入口是否二個並暢通；是否有緊急逃生圖及緊急聯絡電話。
	
	
	
	

	
	3.是否有滅火器及乾粉滅火器是否過期( 3年)、CO2滅火器超過3年(壓力值及重量是否正常)及操作方式(請隨機抽驗人員)、且物料之堆放，不得妨礙消防器具之緊急使用。
	
	
	
	

	
	4.實驗場所工作人員都知道緊急沖淋裝置及洗眼器的位置、操作方法（隨機抽訪實驗室內人員）。
	
	
	
	

	
	5.搬運、堆放或處置物料，為防止倒塌、崩塌或掉落，應採取繩索捆綁、護網、擋樁、限制高度或變更堆積等必要設施，並禁止與作業無關人員進入該等場所。
	
	
	
	

	
	6.物料之堆放，不得超過堆放地最大安全負荷、影響照明、妨礙機械設備之操作、阻礙交通或出入口、減少自動灑水器及火警警報器有效功用、不倚靠牆壁或結構支柱堆放為原則。並不得超過其安全負荷。
	
	
	
	

	人員安全管理
	1.實驗室人員已閱讀實驗室安全衛生守則，並張貼於門口。
	
	
	
	

	
	2.人員無攜帶食品及飲料進入實驗室
	
	
	
	

	
	3.實驗室人員應確實穿戴實驗流程必須個人防護具，且應有必備存量(包括實驗衣、防護手套、護目鏡、口罩或其他安全防護裝備)。
	
	
	
	

	
	4.實驗室人員已接受相關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實驗室是否實施內部自主教育訓練。
	
	
	
	

	王水管理(無使用者不查核)
	1.王水操作時是否在排氣櫃內。
	
	
	
	

	
	2.王水廢液收集，是否符合學校規定。
	
	
	
	

	
	3.王水廢液收集是否依規定登記及標示。
	
	
	
	

	實驗室廢棄物管理
	1.一般垃圾及有害廢棄物是否分類
	
	
	
	

	
	2.廢液是否依本校實驗室廢液分類儲存方式及標示原則。
	
	
	
	

	
	3.廢藥品空瓶(2L以上)是否交由原購買藥品廠商回收。
	
	
	
	

	
	4.廢針頭(筒)是否集中收集以紙箱裝箱
	
	
	
	

	
	5.廢玻璃(W1、W5、W9)是否分類收集並以紙箱裝箱
	
	
	
	

	宣導事項
	1.注意實驗室、研究室冷氣是否有無異常狀況。

	附  記：

1. 本檢查表未條列之檢查事項，各適用場所仍請依所屬機械、設備及作業屬性與類別，確實參酌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辦理。
2. 本表請轉實驗室負責人簽章，並限期進行改善。
3. 可能的能源及危害有：輻射、高溫、低溫、超音波、噪音、振動、異常氣壓、微生物、電、爆炸性、發火性、捲入、被撞、(割、刺、擦傷)、破片擊傷、高壓氣體、氣體、蒸氣、粉塵、溶劑、化學品、含毒性物質、缺氧空氣、(廢氣、廢液或殘渣等廢棄物)、物體飛落、崩塌、(未採取充足通風、採光、照明、保溫、防濕)等


表單編號：E-02-13-04

保存時間：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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